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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位于海东市瞿昙镇乐

化公路（乐都—化隆）西北部 250 米处盛家峡滚地洼内，地理坐标为：北纬：36°

23′0.65″，东经：102°21′2.06″。随着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的建成投

产，原生活垃圾填埋占比大幅降低，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的有机统一。根据《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附件八），

飞灰填埋运送至海东市城市管理局指定区域，填埋场的运营工作由甲方负责并无

偿提供飞灰填埋服务。本次改造工程为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配套工程，

因此海东市城市管理局拟依托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库，对现有生活垃圾填

埋场进行分区改造，以满足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固化稳定化飞灰填

埋要求。改造完成后现有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将停止接收生活垃圾。该

工程已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取得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东市乐都区

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东发改投资

﹝2024﹞461 号，详见附件二）。工程于 2025 年 4 月开工，2025 年 10 月完工，

本次改造库区面积约 7994.7m²，服务年限 7 年。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稳定化

系统采用“飞灰+螯合剂+水泥+水”稳定化技术工艺进行飞灰稳定化，即将飞灰、

水泥、螯合剂、水按一定的比例加入搅拌机内充分搅拌。后续以海东海创环境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的焚烧发电厂所提供的固化飞灰检测报告（附件四）为依据，

确保飞灰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中的要求—经

稳定处理后，二噁英含量低于 3μgTEQ/kg，其他有害成分浸出浓度低于标准限

值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单独分区填埋。

2025 年 10 月 30 日，海东市城市管理局委托青海城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公司”）对该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我公司技术人员

于 11 月 1 日对该工程进行现场勘察和相关环境管理检查，根据乐都区瞿昙镇生

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对该工程同步建设的环境

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进行了对照检查，在查阅了相关设计资料及实施方案的基础上

编制完成《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方案》，由青海天诚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 11 月 26 日-27 日对该工程

进行现场验收监测工作，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出具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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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详见附件七）。经现场踏勘以及对本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及环境保护

设施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查及资料收集，确定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为

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主体工

程、配套工程及道路工程等建设内容。在分析和对照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实施

方案要求执行情况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

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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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 年 6 月 5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6）《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2017 年

11 月 20 日）；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及标准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2018 年 5 月

16 日）；

（2）《污染类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

688 号）。

（5）《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7）《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

2.3 其他相关文件

（1）《关于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

施方案》的批复”（东发改投资﹝2024﹞461 号）；

（2）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代可

研）。

（3）《海东城市管理局委托青海城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委托书》，2025年 10月；

（4）《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固化飞灰分区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检测报告》（青海天诚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天诚测字〔2025〕第 1003

号）；

（3）《海东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固化飞灰检测报告》，（广州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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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ZD2025-B353-1）；

（4）与项目有关的其它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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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情况

3.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

建设单位：海东市城市管理局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地点：海东市瞿昙镇乐化公路（乐都—化隆）西北部 250米处盛家峡滚

地洼内。

建设内容：本次固化飞灰分区工程包括填埋区清理工程、填埋分区改造工程、

防渗工程、雨污分流系统工程。

建设规模：生活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 37152m2，填埋区库容为 26.5万 m3，

服务年限 16年，设计日处理量近期为 24.08t/d（2020年），远期为 27.78t/d（2030

年），目前日处理固化飞灰为 21t/d。固化飞灰工程中分区改造面积 7994.7m2，

服务年限 7年。焚烧发电厂固化稳定化后飞灰填埋量为 21.42t/d（合 7818.3t/a），

飞灰固化稳定后产物密度约 1800～1900kg/m3，则共计产生飞灰处理物约 11.5

万～12.1万 m3。填埋场剩余库容为 25.75万 m3，可满足焚烧发电厂至运营结束，

四区共 28年。

3.2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2.1地理位置

该工程位于海东市瞿昙镇乐化公路（乐都—化隆）西北部 250米处盛家峡滚

地洼内。项目实际外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2-1所示。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一。

表 3.2-1 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保护级别环境要

素

保护目

标

向对

方位

相对距

离
规模

实际向

对方位

实际相

对距离

环境空

气

盛家村 南 710m 391 人 南 710m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二级

标准

红庄村 西南 1900m 682 人 西南 1900m
吴家台 西南 2100m 179 人 西南 2100m

地表水
盛家峡

水库
南 450m / 南 450m 不受污染

地下水 地下水 厂区范围 厂区范围 不受污染

生态
植被、

土壤
填埋场周边 填埋场周边

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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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平面布置

填埋场总平面按照功能的不同，可划分为填埋区、辅助功能区两部分。分区

改造工程整体布局未发生变化，填埋场区内主要包括垃圾坝及护坡、防渗系统、

渗滤液收集导排系统、填埋作业设施与设备、封场覆盖系统等，填埋区新增 1

道分区坝。

辅助功能区主要包括生活管理区、渗滤液调节池，东侧垃圾挡坝下游处，建

设了 1座渗滤液调节池。生产管理区位于场地南侧，平面布置图详见附图二。

3.3建设内容

本工程分区改造建设内容包括填埋区清理工程、填埋分区改造工程、防渗工

程、雨污分流系统工程，其余工程依托现有垃圾填埋场。本次改造固化飞灰填埋

分区工程建设内容详见表 3.3-1。

表 3.3-1 固化飞灰填埋工程改造内容

项目组成
工程

名称
实施方案拟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填

埋

场

库区

库区边坡、截洪沟、锚固沟、绿化。

库区内设置 1 道分区坝，形成 2 个分区，

使用年限为 7 年。分区库底面积约为

934m
2
；分区坝坡比 1：1，堆高约 15m。

库区内设置 1 道分区坝，形

成 2 个分区，使用年限为 7

年，分区库底面积为 934m
2
。

一致

分区

坝

分区坝坝高 10m，顶宽 1.5m，底宽 27.5m。

两侧坡度均为 1：1。分区库区四周设置

雨水导排沟，和现有库区导排沟连通。

本工程分区坝坝高 10m，顶宽

1.5m，底宽 27.5m。两侧坡度

均为 1：1。分区库区四周设

置雨水导排沟。

一致

防渗

工程

库底

按照 GB16889-2024 要求进行防渗，

利 用 现 有 的 防 渗 ， 同 时 增 加

1.5mmHDPE 膜（光面）+6.3mm 土工

复合排水网+2.0mm 厚 HDPE 主防渗

土工膜+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

卵石粒径 3-5cm 厚 30cm 渗滤液导

流层+土工滤网（200g/㎡）无纺土

工布，分区坝建成后，为确保渗滤

液的有效收集、减少雨水进入填埋

场内，坝顶设计锚固沟。

依托现有防渗基础上，依次

增加铺设 1.5mmHDPE 膜（光

面）、6.3mm 土工复合排水网、

2.0mm 厚 HDPE 主防渗土工

膜、600g/㎡聚酯无纺土工

布、卵石粒径 3-5cm 厚 30cm

渗滤液导流层、土工滤网

（200g/㎡）无纺土工布。坝

顶建设锚固沟。

一致

边坡

和分

区坝

利用现有的防渗，同时自下而上增

加 1.5mm 厚 HDPE+6.3mm 土工复合

排水网+2.0mm 厚 HDPE 主防渗土工

膜+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土工

滤网（200g/㎡）

依托现有防渗基础上，依次

增加 1.5mm 厚 HDPE、6.3mm

土工复合排水网、2.0mm 厚

HDPE 主防渗土工膜、600g/

㎡聚酯无纺土工布+土工滤

网（200g/㎡）。

一致



7

项目组成
工程

名称
实施方案拟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渗滤

液收

集导

排系

统

填埋场防渗层上已铺设了渗滤液导排

层；沿场底控制轴线设置了一条收集主

盲沟，沟内利用现有 DN300HDPE 穿孔主

管，主盲沟两侧有渗滤液收集支盲沟，

沟内设置 DN250 的 HDPE 穿孔管，接至穿

孔主管。

渗滤液调节池：利用现有调节池，涂刷

防渗涂料。

已铺设渗滤液导排层，沿场

底控制轴线设置了一条收集

主盲沟，主盲沟两侧有渗滤

液收集支盲沟。利用现有渗

滤液调节池，涂刷防渗涂料，

加强渗滤液收集池的防渗效

果。

一致

雨污

分流

系统

①填埋场周围已设置雨水沟，将整个填

埋场与场外其他区域分开，将填埋区外

汇集的雨水和堆体径流的雨水排出场

外。

②库区雨水径流截排措施：包括设置填

埋平台面排水设施、在已填埋分区四周

设置矩形明沟，共约 350m。建设一座钢

筋混凝土抽提井，用于未受污染的雨水

进行收集后通过清水泵排入截洪沟。

填埋场周围已设置雨水沟，

将整个填埋场与场外其他区

域分开。

库取雨水径流截排措施包

括：排水设施、四周矩形明

沟，共约 350m。一座 4.5m3

钢筋混凝土抽提井。

一致

配

套

工

程

吊车
采购 1 台 10t 吊车，吊车整机全长

10260mm，全宽 2400mm，全高 3180mm

1 台 10t 吊车，吊车整机全长

10260mm，全宽 2400mm，全高

3180mm。

一致

辅助

工程
道路工程

设置飞灰填埋分区道路，铺设填埋区临

时道路，库区内作业时铺设钢板，宜先

覆 10cm~20cm 土层，土工膜覆盖并加盖

土工布或帆布等衬垫后，再铺设钢板。

铺设飞灰填埋区临时道路，

库区先覆 10cm~20cm 土层，

土工膜覆盖并加盖土工布或

帆布等衬垫后，铺设钢板。

一致

3.4主要生产设备

竣工验收场勘查时，对照实施方案对项目厂区主要设备进行了落实。主要机

械设备见表 3.4-1。
表 3.4-1 主要机械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备注

1 装载机 斗容量 1.5m³ 1 台

2 推土机 1台

3 洒水车 1台

4 灭蝇药罐 1m³ 1 个

5 喷雾器 2个

6 灭火器 8个

7 变压器 50kVA 1 台

8 计量设施及设备 1台

9 5T 自卸汽车 1台

10 通信设备 1套

11 吊车 1 台 1台 飞灰填埋改造新增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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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年运行 365d，每天 8h，劳动定员 12人。

3.6生产工艺

3.6.1飞灰填埋工艺流程

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经检验合格后，由专用车辆运至填埋场，

经地磅称重后卸车。随后采用吨袋堆填方式进入填埋库区，作业中通过洒水控制

扬尘，并逐日进行日覆盖，适时实施中间覆盖以控制污染。填埋作业结束后进行

最终覆盖并开展场地生态修复。工艺流程图详见图 3.5-2。

图 3.6-1 飞灰填埋工艺流程图

3.6.2产污环节

（1）废气：项目运行过程中主要产生机动车辆尾气。

（2）废水：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3）噪声：项目填埋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由挖掘机、推土机和吊车等填埋

设施产生的噪声。

（4）固废：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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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气

本工程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有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气体及机动车辆

尾气。

（1）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废气

运行期间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顶部加盖封闭，并将渗滤液及时

处理。

（2）车辆尾气：填埋场所在区域地势开阔，厂区内正常运行期间仅有 1 台

装载机、1台压实机和 1 台吊车工作，产生车辆废气较少，自然扩散至周边环境

中。

表 4.1-1 废气产生、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类别 来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

恶臭废气
填埋作业区、渗滤液

收集池

H2S、臭气浓度、

NH3

①对填埋作业区垃圾及时覆土、分层

压实填埋；②对渗滤液收集加装棚盖；

③定期喷洒除臭剂及灭蝇药剂；

车辆尾气
装载机、压实机、运

输车辆

NOx、CO、SO2、

未燃碳氢化合

物等

厂区四周开阔，自然扩散至周边环境

填埋场现状 渗滤液收集池

4.1.2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职工生活污水：产生的生活污水水质简单，

产生量少，就地泼洒抑尘。

4.1.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洒水车、吊车等机械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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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整进出场路面，降低因道路不平行驶时产生的噪声。②进出垃圾场范围减速

慢行，禁止鸣笛。

吊车 挖掘机

4.1.4固体废物

项目固化飞灰分区工程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经垃圾桶

收集后送至乐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运行期固体废物的产生、治理措施及去向见表 4.4

4.1.5生态调查

项目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包括场区覆土备料场、填埋区、运输道路、生

活辅助区的生态保护。

本项目的植被破坏面积约为 11704.4m2。在项目运营期和封场后采取生态恢

复措施，建立填埋区绿化隔离带 7942m2，封场后对填埋区进行覆盖绿化面积为

20800m2，进场道路及生产生活辅助区的绿化面积为 206m2，取植被覆盖率为 40%，

则生态恢复后的植被覆盖面积为 11579.2m2。项目前后植被破坏面积约为 125.2m2，

在采取了相应有效措施后该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生活垃圾收集桶 旱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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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区占用土地类型为草地运行过程中进行垃圾填埋，场区按照垃圾填埋场

要求采取了防护措施；①垃圾填埋场施工过程中损坏原有地貌，使土壤的抗蚀性

和边坡稳定性下降，造成一定的水土流；随着施工期结束，对破坏地基的平整及

植被的逐渐恢复，生态环境影响降低。②在填埋场区四周设置截排洪沟，将降雨

收集后排至垃圾坝下游，降低水土流失；③沿场区四周设立铁丝网围栏，能有效

防止垃圾飞散、污染周边环境，同时阻止项目周围环境野生动物进入填埋场，以

免周围野生动物受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伤害，垃圾填埋场的工作人员定期对铁丝网

围栏上的杂物进行清理。④根据植被恢复要求在垃圾坝面下游及周围进行土地平

整。

截至验收期间，填埋库区四周已经完成平整工作，在填埋库区四周设有防火

隔离带，以及铁丝隔离网。

绿化现状

4.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4.2.1 防渗措施

（1）飞灰填埋区防渗措施

库区底部防渗

①铺设 1.5mmHDPE膜（光面）

②6.3mm土工复合排水网

③2.0mm 厚 HDPE主防渗土工膜

④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

⑤土工滤网（200g/㎡）无纺土工布。

边坡及分区坝防渗

①铺设 1.5mmHDPE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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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6.3mm土工复合排水网

③2.0mm厚 HDPE主防渗土工膜

④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

⑤土工滤网（200g/㎡）无纺土工布

⑥作业面覆盖用 1.0mm厚 HDPE膜。

飞灰分区库底依次铺设 1.5mm 光面 HDPE 膜、6.3mm 土工复合排水网、

2.0mm HDPE 主防渗膜、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200g/㎡土工滤网，核心是构

建 “分级防渗 + 高效排水 + 多层防护 + 精细过滤” 的一体化安全屏障。之所

以核心采用 HDPE 膜，是由于其具备极低的渗透系数、优异的耐化学腐蚀性、

抗拉伸、穿刺及抗沉降变形能力，是适配飞灰危险废物处置场景的最优防渗材料。

该体系对飞灰固化稳定后产生的渗滤液（含重金属、酸碱盐等污染物），可通过

双层 HDPE 膜物理阻断渗漏、排水网快速导排避免水压破损、土工布及滤网拦

截颗粒保障排水通畅并防护膜体，从防渗漏等多方面杜绝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确

保飞灰填埋处置的环境安全。

（2）渗滤液收集导排系统防渗措施

填埋区产生的渗滤液通过渗滤液导排系统收集，迅速排至渗滤液收集池内。

渗滤液导排系统采用河卵石，导流层 30cm厚，管材采用 DN250HDPE管，导流

管设在由卵石堆砌的导流渠内，呈直线布置，导流渠四周包裹 600g/m的无纺过

滤布，导流渠的堆砌材料为直径 5~10cm 的级配砾石，其渗透系数大于

1.0x10-3cm/s。

（3）渗滤液收集池防渗措施

渗滤液收集池为敞式钢筋混凝土矩形结构，长 7m，宽 7m，深 3m，池壁、

池底厚 30cm，C20混凝土，抗渗等级W6，抗冻指标 F300，采用抗硫酸盐水泥。

固化飞灰分区工程中对渗滤液收集池进行防渗涂刷，进一步增强渗滤液收集池防

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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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场—防渗膜 飞灰填埋区—防渗膜

4.2.2排污许可落实情况

填埋场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环境卫生管理业》

（HJ1106-2020）中相关要求，项目于 2025 年申请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116321003109531817001V。自 2025 年 07 月 14 日至 2030 年 07 月 13 日止，详

见附件九。

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3.1环保设施投资落实情况

本工程垃圾填埋场投资总概算为43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总概算为439万元，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00%。实际投资 439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419 万元，环保

投资占总投资的 95.44%。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去向明确合理，项目环保设施及

投资见下表 4.4-1。

表 4.4-1 项目环保设施（措施）组成及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 主要内容
投资额

（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10 库区底部防渗

1.5mmHDPE 膜（光面）、6.3mm

土工复合排水网、2.0mm厚HDPE

主防渗土工膜、600g/㎡聚酯无

纺土工布、土工滤网（200g/㎡）

无纺土工布。

180 172

11
边坡及分区坝

防渗

1.5mmHDPE 膜、6.3mm 土工复合

排水网、2.0mm 厚 HDPE 主防渗

土工膜、600g/㎡聚酯无纺土工

布、土工滤网（200g/㎡）无纺

土工布，作业面覆盖用 1.0mm

厚 HDPE 膜。

120 115

12 渗滤液收集系 渗滤液收集池防渗涂刷 8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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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13
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

一座钢筋混凝土抽提井，1.0mm

的防渗膜。
59 55

合计 439 419



15

5.验收执行标准

5.1废气执行标准

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物主要为填埋过程及渗滤液池产生的甲烷、NH3、H2S、

颗粒物和臭气浓度。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限值见表 5.1。甲烷排放执行《生活垃

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中的相关规定，NH3、H2S 和臭气浓

度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无组织排放厂界

浓度二级标准，标准限值见表 5.2。

表 5.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 mg/m3

污染物类型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颗粒物 1.0

表 5.2 甲烷及恶臭污染物执行的标准限值

序

号
污染源 污染物

排气

筒高

度

标准限值 单位 标准名称及级(类)别

1 填埋区 甲烷 ——
体积分数

5%
/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2024）

2 埋埋

区、

收集池

H2S
无组

织

≤0.06
mg/m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014554-93）
3 NH3 ≤1.5

4 臭气浓度 20 无量纲

5.2废水执行标准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活污水收集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

5.3噪声执行标准

运营期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1类标准，标准限值见表 5.3。

表 5.3 工业企业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dB）

昼间 夜间

55 45

5.4固体废物执行标准

在厂区分别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箱，经垃圾桶收集后送至乐都区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生活垃圾填埋应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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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飞灰应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中的规定，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稳定处理后，含水率小于 30%，二噁英含量低于 3ug/kg，其

他有害成分浸出浓度低于标准限值后，可进入填埋场中单独分区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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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收监测内容

6.1污染物排放监测

6.1.1废气

1、无组织排放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因子、监测点位、监测频次详见表 7.1-1。

表 7.1-1 无组织废气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上风向 1个，下风向 3个 H2S、NH3、颗粒物、臭气浓度 连续 2天，每天 3 次

垃圾填埋区（A区）

甲烷 连续 1天，每天 1 次飞灰填埋区

垃圾填埋场厂界外上风向

6.1.2噪声

本项目厂界噪声监测因子、监测点位、监测频次详见下表 7.1-2。

表 7.1-2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厂界外 1m

布设 4 个噪声监测点位
厂界噪声 监测 2 天

每天昼夜间各监测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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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7.1监测分析方法

7.1.1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表 7.1 无组织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代号及来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最低检出限

总悬浮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

的测定 重量法（HJ

1263-2022）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

采样器 ZR-3922，

TC-185、TC-187、

TC-188、TC-189

/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16026,TC-156

气压表:QHBL/Y-164

精密和分析天平

ME55/02，TC-76

恒温恒湿系统

RG-AWS10，TC-90

总烃、甲烷、非甲

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

进样-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一体式真空箱采样器

LY-1703,TC-212

甲烷 0.06mg/m
3

（以甲烷

计）

气相色谱仪 GC7900，

TC-79

气压表:QHBL/Y-164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16026，TC-156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

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

采样器 ZR-3922，

TC-185、TC-187、

TC-188、TC-189

0.01mg/m
3气压表:QHBL/Y-164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16026,TC-15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5500PC.TC-38

臭气浓度 /

一体式真空箱采样器

LY-1703,

TC-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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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表 7.2 噪声检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来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最低检出限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92，TC-200

19.0dB(A)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16026，TC-156
声校准器 AWA6221A，TC-66

7.2质量控制与保证

项目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检测。为确保监测所

得数据的代表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须对监测全过程（包括监测布点、采样、样

品运输储存、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等）进行质量控制。

（1）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2）采样人员严格遵循采样技术规范进行采样工作，认真填写采样记录，

按照规定保存、运输样品。

（3）及时了解工况情况，确保监测过程中工况负荷满足验收监测要求。

（4）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标准分析方法或推荐方法；监

测人员经过考核合格并持有上岗证；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

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5）监测过程中按规定进行平行样、加标样和质控样的采集和测定；气样

测定前后校准仪器；噪声测定前后校准仪器。以此对采样、分析测定结果进行质

量控制。

（6）监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气压表:QHBL/Y-164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16026，TC-156

硫化氢

环境空气硫化氢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空气和废

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

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

采样器 ZR-3922，

TC-185、TC-187、

TC-188、TC-189

0.001mg/m
3气压表:QHBL/Y-164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16026,TC-15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5500PC,T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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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监测结果

8.1生产工况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每日工况记录，生产工况稳定，环

保设施运行正常，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8.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8.2.1无组织废气排放

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详见表 8.2-1,8.2-2。

表 8.2-1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序号 氨 硫化氢 颗粒物 臭气浓度

厂界上风向

1#

11.26

1 0.076 0.002 0.274 <10

2 0.077 0.002 0.268 <10

3 0.064 0.002 0.280 <10

厂界下风向

2#

1 0.099 0.004 0.356 <10

2 0.106 0.003 0.357 <10

3 0.093 0.003 0.360 <10

厂界下风向

3#

1 0.087 0.004 0.347 <10

2 0.091 0.005 0.344 <10

3 0.095 0.004 0.371 <10

厂界下风向

4#

1 0.101 0.005 0.383 13

2 0.094 0.005 0.375 <10

3 0.099 0.005 0.387 <10

厂界上风向

1#

11.27

1 0.071 0.003 0.281 <10

2 0.074 0.003 0.284 <10

3 0.067 0.003 0.275 <10

厂界下风向

2#

1 0.104 0.003 0.383 <10

2 0.092 0.004 0.379 <10

3 0.093 0.004 0.373 <10

厂界下风向

3#

1 0.096 0.005 0.376 <10

2 0.097 0.005 0.339 <10

3 0.104 0.005 0.324 <10

厂界下风向

4#

1 0.099 0.005 0.361 13

2 0.098 0.006 0.339 <10

3 0.102 0.005 0.324 <10

最大值 0.106 0.006 0.383 13

标准限值 1.5 0.06 1.0 2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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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垃圾填埋区（A区）

11.26 甲烷

0.0003
飞灰填埋区 0.0002

垃圾填埋场厂界外上风向 0.0002
标准限值

甲烷
体积分数 5%

达标情况 达标

本次验收期间，NH3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106mg/m
3
、H2S 无组织排放浓

度最大值为 0.006mg/m
3
，NH3和 H2S 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二级标准的要求，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383mg/m
3
，颗粒物浓度限值符合《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要求，甲烷最大值为 0.0003，甲

烷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的要求。

8.2.2噪声

本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详见 8.2-3。

表 8.2-3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昼间 夜间

11.26

厂界东 47 43
厂界南 44 39
厂界西 46 39
厂界北 45 42

11.27

厂界东 48 35
厂界南 49 36
厂界西 48 40
厂界北 44 41

标准值 55 45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本次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噪声连续两天昼间噪声值在 44-49dB（A）之间、

夜间噪声值在 35-43dB（A）之间，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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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监测结论

9.1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1.1 无组织废气

本次验收期间，NH3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106mg/m
3
、H2S 无组织排放浓

度最大值为 0.006mg/m
3
，NH3和 H2S 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二级标准的要求，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383mg/m
3
，颗粒物浓度限值符合《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要求，甲烷最大值为 0.0003，甲

烷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的要求。

9.1.2 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职工生活污水：产生的生活污水水质简单，

产生量少，就地泼洒抑尘。

9.1.3 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洒水车、吊车等机械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防治措施：

①平整进出场路面，降低因道路不平行驶时产生的噪声。②进出垃圾场范围减速

慢行，禁止鸣笛。

本次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噪声连续两天昼间噪声值在 44-49dB（A）之间、

夜间噪声值在 35-43dB（A）之间，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限值。

9.1.4 固体废物

项目固化飞灰分区工程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经垃圾桶

收集后送至乐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9.2验收结论

通过现场调查、监测及查阅有关建设单位提供的文件资料，该项目执行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环保“三同时”制度，手续完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落实了项目实施方案中

的措施要求，采取了相应措施对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进行了有

效治理，项目建设总体上达到环保验收条件，建议给予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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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总结论

通过分析检测报告及现场勘察，对照实施方案，分析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落实情况，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在建设过

程中基本落实了实施方案的各项要求，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排放标准，

环保措施落实到位，同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号中第八条中所列的情景，符合验收条件，第八条中所列内容具

体如下：

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

合格的意见:

(一)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

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

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四)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

复的；

(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六)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

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

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七)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

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

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九)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综上所述，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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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后续要求

1、固化飞灰分区工程填埋区域运行、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应每三

年开展一次防渗衬层完整性检测。

2、根据排污许可证，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

3、后续可根据飞灰的物理化学性质，在满足相关环保标准的情况下，可探

索其作为水泥辅料、制砖原料等，进一步实现减量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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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青海城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

工程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N7820 环境卫生管理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E:102°21′2.06″ N:36°23′0.65″

设计生产能力
近期为 24.08t/d（2020 年），远期为 27.78t/d（2030

年）
实际生产能力 目前 21t/d 环评单位 /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审批文号 东发改投资[2024]461 号 环评文件类型 /

开工日期 2025 年 4月 竣工日期 2025 年 10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5 年 7 月 14 日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青海华平建设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116321003109531817001V

验收单位 青海城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青海天诚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运行正常

投资总概算（万元） 439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439 所占比例（%） 100%

实际总投资（万元） 439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419 所占比例（%） 95.44%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2920h/a

运营单位 /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 验收时间 2025 年 12 月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

减量

(12)

废水 / / / / / / / / / / / /

氨氮 / / / / / / / / / / / /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硫化氢 / 0.006 0.06 / / / / / / / / /

颗粒物 / 0.383 1.0 / / / / / / / / /

氨气 / 0.106 1.5 / / / / / / /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与项目有关的其

他特征污染物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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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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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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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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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固化飞灰分区改造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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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防渗资料



33



34



35



36



37



38

附件四 飞灰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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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飞灰产生及入库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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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施工期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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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天诚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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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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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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